
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ll0年度台上大字第 3017號不同意見書

法官 鄭 純 惠

對於本院民事大法庭 ll0年度台上大字第 3017號裁定主文 「因

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 ,除非地政機關能證明其原因應

歸責於受害人 ,否 則即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,不 以登記人員有故意

或過失為要件」 ,提 出不同意見 。理由如下 :

壹 、程序方面 :

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8條規定 :「 最

高法院已透過選編判例或依民事庭會議 、刑事庭會議 、民刑事庭

總會議決議作成裁判而統一見解之法律爭議 ,不 生裁判歧異之問

題。各庭於受理案件擬就同一法律爭議採取與前項統一見解相異

之見解 ,應依歧異提案之程序辦理」 。本院 98年度第 6次民事

庭會議決議 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:『 因登記錯誤 、遺

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 ,由 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 』,無非係

就職司土地登記事務之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 ,

而該公務員所屬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」,已表明該項

規定係採過失責任原則之見解 。提案庭於受理案件擬就同一法律

爭議採取與前項統一見解相異之見解而為本件提案 ,應屬依上開

規定冬歧異提案。本件提案忽視本院上開民事庭會議決議之統一

見解 ,逕以裁判歧異為由提案子民事大法庭 ,提案裁定全未敘及

本院上開決議 ,程序上 已有未合 ,先子陳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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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安膛方面 :

一 、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 ,應 以公務員依

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

民國 35年制定之我國憲法 ,於第 24條 明文揭櫫國家之賠償

責任 ,規定 :「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 ,除依法

律受懲戒外 ,應 負刑事及民事責任 。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 ,並

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」,國 家賠償法依據憲法之授權 ,於 69

年 7月 2日 制定公布 ,70年 7月 1日 施行 ,為 國家賠償責任之

基本法 ,具體實現憲法明定之國家賠償制度 ,使人民之自由及權

利得以獲得保障與救濟。國家賠償法所定公務員違法侵權行為之

國家賠償責任 ,其成立以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依法應負損害賠償

責任為前提 ,國 家賠償被害人後 ,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公務員

並有求償權 ,此觀該法第 2條第 2頂及第 3項之規定自明。足見

國家賠償法關於國家就公務員違法行為所負之賠償責任 ,係採國

家代位責任 。

土地法制定在憲法 、國家賠償法施行之前 ,土地法第 68條

第 1項所定賠償責任 ,具有國家賠償性質,於國家賠償法施行後 ,

自屬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賠償責任體系之一環。該項規定以登記

人員所為登記錯誤 、遺漏或虛偽之行為 ,為 國家賠償責任發生之

特定原因 ,同條第 2項並限制賠償責任範圍「不得超過受損害時

之價值」,依 國家賠償法第 6條規定 ,為 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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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優先適用 ;至地政機關就所屬公務員所為登記錯誤 、遺漏或虛

偽以外之違法行為 ,其所 負之賠償責任仍應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

定

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規定 :「 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

損害者 ,由 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」 ,未明定是否出於故意

或過失。本件多數意見僅以「該規定文義既未明示以登記人員之

故意或過失為要件」為由 ,謂地政機關應 負無過失之賠償責任 ,

理由構成尚有未足。蓋由體系觀察 ,土地法第 70條 第 2項規定 :

「地政機關所 負之損害賠償 ,如 因登記人員之重大過失所致者 ,

由該人員償還」,即 國家賠償被害人後 ,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

登記人員有求償權。此與國家賠償法第 2條 第 3項之立法體例相

當 ,應認土地法第 68條 第 1項所定因登記錯誤 、遺漏或虛偽而

生之國家賠償責任 ,亦採國家代位責位 。而代位責任本以國家係

就公務員故意或過失之違法行為代為負責為其立論基礎 ,則 於法

無 「不以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」或 「不論故意或過失┘之相類明

文 ,逕謂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係無過失責任 ,核與代位責任之

本質未符 。本院 98年度第 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,認為土地法第

68條 第 1項規定 ,無非係就職 司土地登記事務之公務 員因故意

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 ,而 該公務員所屬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

責任之規定 ,自 有其依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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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劈質審查主義與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所定賠供責任之歸責

原則

我國就不動產登記採權利登記及登記生效要件主義 ,為 貫徹

不動產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 ,兼顧交易安全及保障權利人之權

利 ,登記機關就不動產登記之申請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5條至

第 57條規定為實質審查 ,並就登記之錯誤 、遺漏或虛偽 ,依土

地法第 68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。是登記人員受理申請登記案

件 ,應依法審查 ,核 對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 ,或 關於登記原因之

事項 ,與 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是否相符(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第

3款 ),經審查無誤後為翔實正確之登記。尤以關於申請登記之證

明文件多樣化 ,查核真偽有其困難性 ,為 加強防範偽造權利書狀、

身分證明、印鑑證明及其他有關證件申辦登記 ,以確保不動產登

記之正確性 ,內 政部並訂定 「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

意事項」,各地方政府亦多訂有防範偽造登記證明文件之相關注

意事項 ,以 為查核對象及審查密度之要求 。例如 :發現證明文件

有疑義時 ,應調閱原案比對或與原文件核發機關聯繫 ,請其協助

審認文件之真偽 ;應 查核權利書狀暗記 、機關印信 、首長職銜簽

字章是否正確 ,與地籍資料庫所登載之權利書狀字號是否相符

等 。

由此觀之 ,為確保不動產登記之正確性 ,登記人員被課以高

度之注意義務 ,依法應履行嚴謹之實質審查程序 ,並建立具體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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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準則 ,使過失認定標準客觀化 ,倘 未依規定充分調查 ,致登

記不實 ,即 難謂該登記人員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

失 。準此 ,以 登記人員須善盡法定之查核義務為前提 ,而採取過

失責任原則 ,毋寧更能達成實質審查之規範目的 ,且無違土地法

第 68條之立法意旨。反之 ,倘認地政機關就登記錯誤 、遺漏或

虛偽應負無過失之賠償責任 ,因 毋庸審酌登記人員有無故意或過

失 ,且地政機關於賠償被害人後 ,僅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登記

人員有求償權 ,則 要求登記人員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盡實質

審查之責 ,及 關於登記嚴謹審查程序之法令規範 ,恐難以落實而

失其意義 ,某程度對於損害之預防亦有所影響 。

三 、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所定賠償責任 ,非無過失責任

所謂無過失責任 ,即侵權行為之成立不以行為人之故意或過

失為要件 ,其理論基礎係源於分配正義之理念 ,鑑於具有危險性

來源之製造者或管領者 ,某 程度僅其得以控制該危險 ,因 認由其

就此危險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,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。關於無

過失亦應負責任之立法 ,其規定多以 「不論故意或過失┘ (民 用

航空法第 89條 )、 「不論有無故意或過失」 (核子損害賠償法

第 18條 )相類文義為要件 ;縱行為人證明其並無過失 ,亦無從

免責 ,至 多僅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(消 費者保護法第 7條 第 3項但

書)。 而土地法第 68條 第 1項前段並無 「不論故意或過失┘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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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類明文 ,該項但書規定 :「 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

受害人時 ,不在比限」 ,亦 見地政機關得舉證證明登記錯誤 、遺

漏或虛偽之原因完全歸責於受害人 ,亦 即地政機關並無任何過

失 ,據以免除其損害賠償責任 ,核與不得以無過失完全免責之無

過失責任 ,尚 有不同 。

不動產登記常須依據其他機關製作之文書為之 ,例如稅捐機

關 、民事執行處 、行政執行分署囑託為禁止處分 、查封等登記 ,

法院判決確定之登記等 ;當 事人申請登記檢具之證明文件 ,亦 多

由其他機關核發 ,例如戶政機關核發之戶籍謄本 、印鑑證明、身

分證 ,稅捐機關核發之稅籍證明 、免稅證明等。上開文書是否真

正及內容是否無誤 ,彳1文 關不動產登記之正確性 ,其影響登記錯誤、

遺漏或虛偽之風險 ,尚 非登記人員或地政機關所得完全排除或控

制 ,由 地政機關承擔無過失責任 ,亦 欠缺風險來源責任分配之合

理化基礎 。準此以觀 ,土地法第 68條 第 1項所定賠償責任 ,其

歸責原則無非係建立在過失責任之基礎上 ,僅為過失之推定 ,即

先推定登記人員具有過失 ,再 由負賠償責任之地政機關舉證免

責 ,以 減輕受害人之舉證責任 。

本件多數意見謂 「地政機關就登記不實之結果 ,負 無過失之

賠償責任」,已之充分之說理 ,繼謂 「地政機關可就應歸責於受

害人之登記不實 ,免除損害賠償責任」,似認只要登記不實之原

因可歸責於受害人 ,不 問登記人員有無過失 ,地政機關均可免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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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責 ,非僅減輕賠償金額 ;乃 又謂 「民法第 217條關於被害人與

有過失之規定⋯亦有其適用」,即得僅減輕地政機關之賠償金額 ;

其前後論述似有不一 。多數意見雖另以土地法第 70條第 1項規

定 「採取登記儲金制度 ,以 登記費之一部作為賠償之用⋯俾分散

風險 ,避免造成國家財政 負擔」。ll任損害分散 ,即 由加害人以外

之保險或其他方法為賠償之給付 ,目 的在使受害人獲得較佳之救

濟保障 ,使加害人不致因賠償而陷入經濟困境。關於土地法第 68

條第 1項所定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則 ,是否得基於損害賠償將不由

加害人給付之考量而為較嚴格責任原則之解釋 ,值得深思 。

筌 、結語

本院 98年度第 6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 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

一頂規定 :『 因登記錯誤 、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 ,由 該地政機

關負損害賠償責任』,無非係就職司土地登記事務之公務員因故

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 ,而 該公務員所屬地政機關負損害賠

償責任之規定」 ,已表明該項規定係採過失責任原則之見解 。本

件提案忽視本院上開民事庭決議之統一見解 ,逕以裁判歧異為由

提案 ,程序上已有未合 。而多數意見僅以 「該規定文義既未明示

以登記人員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」為由 ,採取與上開統一見解相

異之見解 ,謂地政機關應 負無過失之賠償責任 ,理 由構成顯有未

足 ,本席難以同意 。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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